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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主要交易

領航醫藥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所發行可換股債券之條款及條件

之第二次修訂

茲提述精優藥業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四日之通函（「通函」）。
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將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第二份修訂契據全部先決條件已獲達成，領航已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六

日透過平邊契據發出第二份經修訂並重述之文據，以代替可換股債券文據以使第二次修訂

生效，並於同日領航已向本公司（作為債券持有人）發出可換股債券之新證書。

承董事會命

精優藥業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謝毅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謝毅博士、程勇先生、樓屹博士、王秀娟女士及廖國華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

方林虎先生、薛京倫先生及金松女士。

* 僅供識別


